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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高宝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振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蒋辉

公司负责人高宝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振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

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６

，

０６８

，

７３５

，

６２０．２０ １６

，

０４７

，

１２７

，

６９２．９３ ０．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９

，

６９３

，

３３１

，

０９８．９１ ９

，

３０７

，

７０８

，

８０６．７５ ４．１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８０５

，

３３１

，

７８５．７１ ８８７

，

１９７

，

７８８．１３ －９．２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２

，

７４７

，

２１６

，

０４６．８４ ２

，

５３２

，

２０５

，

１９１．９９ ８．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４３７

，

４０６

，

１５６．１８ ３７２

，

９００

，

４０２．９７ １７．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４３７

，

７８６

，

６０６．９４ ３７２

，

９０５

，

８６９．０７ １７．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５９９８ ４．００６５

增加

０．５９３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２７ ０．１７２８ １７．３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２７ ０．１７２８ １７．３０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８８，４３４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７９．４７ １，７１４，７９２，１７９ １，０６０，０８９，３７５

无

安君 未知

０．３２ ７，０００，０００

无

郭希元 未知

０．２０ ４，２２６，６００

无

田栋 未知

０．１３ ２，９００，０００

无

营口鑫达投资有限公

司

未知

０．１０ ２，２１７，８０２

无

王松 未知

０．１０ ２，０９７，７５６

无

陈耀华 未知

０．０８ １，６９５，６２８

无

颜乐辉 未知

０．０７ １，４９０，０００

无

罗明辉 未知

０．０６ １，３５８，０００

无

郭思佳 未知

０．０６ １，３３９，１８３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４，７０２，８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安君

７，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郭希元

４，２２６，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田栋

２，９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营口鑫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１７，８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王松

２，０９７，７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陈耀华

１，６９５，６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颜乐辉

１，４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罗明辉

１，３５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郭思佳

１，３３９，１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第一大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与公司第一大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

５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增长，收到的港口费增加所致；

２

、 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

２７０１％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预付款项尚未结算增加所致；

３

、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

５８％

，主要系本报告期未核销的备用金增加所致；

４

、 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

９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粮食中转设施等在建工程项目转入固

定资产所致；

５

、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

５０％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短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６

、 预收账款较年初减少

３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业务完成，客户预缴款结算所致；

７

、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加

４７４％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职工教育经费增加所致；

８

、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８２％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缴纳年初已计提企业所得税所致；

９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

５８％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增加所致；

１０

、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增加

３９％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１１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８％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增幅增加所致；

１２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４％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投资单位利润减少所致；

１３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４５％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营口新世纪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代收项目手续费收入增加所致；

１４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３８％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业务增加所致；

１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０％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投资收益

减少以及购建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１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偿还银行贷

款减少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与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承诺

资产注入 资产注入

营口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

港务集团将以

上市公司作为

其港口业务整

合及发展的唯

一 平 台 和 主

体

，

在

２０１５

年

底前

，

根据所

属港口的发展

状况

，

逐步整

合港口业务相

关资产

，

最终

实现港口主业

资 产 整 体 上

市

，

彻底消除

与上市公司之

间 的 同 业 竞

争

。

２０１５

年底 是 是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及控股股东

－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港务集团

＂

）作出承诺：对于盘锦港有限公司，在建泊位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完工并取得

完备运营手续，港务集团承诺于

２０１３

年底前履行将所持盘锦港有限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上

市公司的法律程序，以避免同业竞争。

港务集团于近日收到《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关闭盘锦港河口港区的函》，根据该函件，

由于盘锦港河口港区受航道水深及冬季冰封期限制，已不能满足港口快速发展要求，按照

辽东湾新区总体规划调整要求，盘锦市决定关闭盘锦港河口港区，同时开展对盘锦港有限

公司的账目审计和资产清算，关港工作预计到

２０１３

年底全部结束。

根据上述函件，由于盘锦市政府即将关闭盘锦港有限公司所在港区，致使本公司与该

公司所在港区不再存在同业竞争，同时，盘锦港有限公司即将清算，公司无法收购港务集团

持有的该公司股权。 鉴于目前实际情况，公司放弃收购港务集团所持有的盘锦港有限公司

股权。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宝玉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营口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１７

编号 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６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通知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

１２

人，实表决董事

１２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关于放弃收购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盘锦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及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港务集团”）作出承诺：对于盘锦港有限公司，在建泊位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完工

并取得完备运营手续，港务集团承诺于

２０１３

年底前履行将所持盘锦港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法律程序，以避免同业竞争。

港务集团于近日收到《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关闭盘锦港河口港区的函》，根据该函件，

由于盘锦港河口港区受航道水深及冬季冰封期限制，已不能满足港口快速发展要求，按照

辽东湾新区总体规划调整要求，盘锦市决定关闭盘锦港河口港区，同时开展对盘锦港有限

公司的账目审计和资产清算，关港工作预计到

２０１３

年底全部结束。

根据上述函件，由于盘锦市政府即将关闭盘锦港有限公司所在港区，致使本公司与该

公司所在港区不再存在同业竞争，同时，盘锦港有限公司即将清算，公司无法收购港务集团

持有的该公司股权。 鉴于目前实际情况，公司放弃收购港务集团所持有的盘锦港有限公司

股权。

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解聘和聘任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由于工作调动原因，蒋辉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的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的职权，现提名吴英红女士担任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附：吴英红简历

吴英红，女，

３９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在营口港建设指挥

部任会计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任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会计科科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任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任营口港务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财务经理。

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营口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１７

编号 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７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现就该

次会议议案二 “关于放弃收购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盘锦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及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港务集团”）作出承诺：对于盘锦港有限公司，在建泊位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完工

并取得完备运营手续，港务集团承诺于

２０１３

年底前履行将所持盘锦港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法律程序，以避免同业竞争。

港务集团于近日收到《盘锦市人民政府关于关闭盘锦港河口港区的函》，根据该函件，

由于盘锦港河口港区受航道水深及冬季冰封期限制，已不能满足港口快速发展要求，按照

辽东湾新区总体规划调整要求，盘锦市决定关闭盘锦港河口港区，同时开展对盘锦港有限

公司的账目审计和资产清算，关港工作预计到

２０１３

年底全部结束。

根据上述函件，由于盘锦市政府即将关闭盘锦港有限公司所在港区，致使本公司与该

公司所在港区不再存在同业竞争，同时，盘锦港有限公司即将清算，公司无法收购港务集团

持有的该公司股权。 鉴于目前实际情况，公司放弃收购港务集团所持有的盘锦港有限公司

股权。

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股东大会日期另行通知。

本公司为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杨树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武翔宁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刘茂盛

公司负责人杨树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武翔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

茂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６，２１４，５９５，４５９．０１ ６，１１５，０２５，９７４．００ １．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４，５０７，７４４，７７４．１４ ４，３１２，６１８，５９１．４８ ４．５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７６，６９８，６６１．７１ ８０，６８７，６６８．９１ １１８．９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１，５７２，８３２，３８８．３１ １，４８３，９７９，８９９．４５ ５．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２３９，８２４，００６．３９ ３０３，５６８，７５５．９４ －２０．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２２９，８０２，７３５．５４ ２１２，３２８，３１５．５２ ８．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４１ ９．６１

减少

４．２０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３２ ０．１６５９ －２５．７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３１ ０．１１５９ ６．２１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５３，７８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

国有法人

１５．７１ ３０５，８３５，８６２

质押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９．０５ １７６，１８０，６３７

质押

７１，８００，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４７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４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４ １８，３４９，７３０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０．９２ １８，００３，０５３

未知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５ １６，６３５，１０８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

其他

０．７９ １５，３７０，５４５

未知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其他

０．７７ １４，９８０，９７５

未知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０．７４ １４，４１５，６０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３０５，８３５，８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６，１８０，６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８，３４９，７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１８，００３，０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３５，１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１５，３７０，５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９８０，９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１４，４１５，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致行动人

，

他们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上述股东与其他

股东之间

、

其他股东之间

，

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一致

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期末余额

＠ （

或

本期金额

）

�年初余额

＠ （

或上

年金额

）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８７１，７０１，５３１．７８ １，２９７，７２９，６３０．６３

�

－４２６，０２８，０９８．８５

�

－３２．８３

主要系本期募投项

目建设资金支出及

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９４０，０００．００

�

－８４．３５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

据到期收回所致

�预付款项

５９７，７７５，４２９．３１

�

３８５，１８８，９８１．９１

�

２１２，５８６，４４７．４０

�

５５．１９

主要系预付项目工

程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

１，４６７，３０４．１７

�

８，５２１，５７５．３４

�

－７，０５４，２７１．１７

�

－８２．７８

主要系本期收回到

期应收利息所致

其 他 流 动 资

产

�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

买银行对公理财产

品

长 期 待 摊 费

用

�

９９，７７２，７６１．５２ ６２，２４８，４４７．８６

�

３７，５２４，３１３．６６

�

６０．２８

主要系本期发生的

土地流转费用增加

所致

�应付账款

１ ２７，５８９，７２６．８１

�

１１７，８５４，００５．７０

�

９，７３５，７２１．１１

�

８．２６

主要系本期采购商

品应付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

４４，８６５，７３１．４３ ３２，４０３，８０７．３８

�

１２，４６１，９２４．０５

�

３８．４６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

产品预付款增加所

致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 负

债

３９８，８４１，７８４．７４

�

３９８，８４１，７８４．７４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发行的

中期票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到期还本

付息

，

由应付债券

项目转入

�长期借款 �

７１，２３９，３９４．６０ ２４，２３９，３９４．６０

�

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９３．９０

主要系子公司甘肃

亚盛田园牧歌草业

（

集团

）

公司新增中

长期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

３９４，５０３，０６４．２３ －３９４，５０３，０６４．２３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偿还期限不

足一年

，

转入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项目

�其他非流动

负债

�

４８，０７５，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２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５，２５５，０００．００

�

４６．４８

主要系子公司甘肃

亚盛田园牧歌草业

（

集团

）

公司本期收

到高产优质苜蓿草

示范建设项目补助

资金所致

�财务费用 �

２７，１１９，４１７．３２

�

３９，３４４，７７２．１１

�

－１２，２２５，３５４．７９

�

－３１．０７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

营 业 税 金 及

附加

�

３８３，９１８．８４

�

５５２，６６９．５７

�

－１６８，７５０．７３

�

－３０．５３

主要系本期贸易收

入减少

，

相应税金

减少所致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

１，０４６，２２９．３２

�

６１８，９１０．９４

�

４２７，３１８．３８

�

６９．０４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

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

１，７５５，５７５．５１

�

－１３２，３０４．１４

�

１，８８７，８７９．６５ １４２６．９２

主要系本期收到持

有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的分红所致

�营业外收入 �

１１，４４６，５５４．２４

�

９２，３２４，２７０．６１

�

－８０，８７７，７１６．３７

�

－８７．６０

主要系上期冲回前

期计提的或有负债

所致

�营业外支出 �

７８４，１５６．５９

�

４８４，３４３．０２

�

２９９，８１３．５７

�

６１．９０

主要系本期其他营

业外支出增加所致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 额

１７６，６９８，６６１．７１

�

８０，６８７，６６８．９１

�

９６，０１０，９９２．８０

�

１１８．９９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

货款

、

政府补助及

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１９５，６６３，１９４．５４ －２２９，３５３，７２７．５５

�

３３，６９０，５３３．０１

�

－１４．６９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

年其他投资所致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１６０，０６３，５６６．０２ 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４６．７４ －１，１７１，１６９，９１２．７６ －１１５．８３

主要系公司上年成

功发行股份及本期

偿还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与天同证券诉讼事宜：

一、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寄送的《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鲁商

终字第

６６

号］，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１

、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济民二商初字第

２８

号民事判决；

２

、驳回被上诉人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３４１

，

８００

元，二审

案件受理费

３４１

，

８００

元，共计

６８３

，

６００

元均由被上诉人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详细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并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

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申请再审案

件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３

）民申字第

９９３

号］，起诉方天同证券诉本公司、珠海国恒利公司与天

同证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鲁商终字第

６６

号

民事判决，对此案予以提审，判决公司返还申请人股权转让款

６０００

万元并赔偿申请人转让

款利息（以

６０００

万元股权转让款为本金，自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判决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该申请再审事宜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受理。

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３－０５８

号公告。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并

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树军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９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

午

１０

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

２１

号

１４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杨树军先生召集

并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经理，会议以现场表决和传

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董事

９

人。 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二、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

资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０

票回避、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０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甘肃瑞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

投资的议案》。 现将本次对外投资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在甘肃省兰州市设立全资子公司甘肃瑞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

商注册登记为准）。

２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甘肃瑞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２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３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出资；

４

、注册地址：甘肃兰州；

５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等相关设计与施工。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目的

节水滴灌设备生产是公司主导产业之一。 近年来，特别是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召开之后，

国家及地方政府对节水设备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瑞盛·

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拥有先进节水设备生产技术的生产单位，节水滴灌设

备的销售量不断增长。 本公司相继在兰州新区、内蒙古通辽市、吉林省等地投资建设了节水

滴灌设备生产厂。

随着产品市场细分以及用户的增长，用户对产品售后服务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为满

足客户需求，通过设立专业公司，提高产品售后服务以及节水滴灌设备综合安装施工服务

能力，为用户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２

、存在的风险

控股子公司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公司将协

助控股子公司培育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不断完善经营管理机制，完善内部控制流程，不断

适应业务发展要求及市场变化，有效平衡风险和效益的关系，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１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山丹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

●

增资金额：

２

，

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 现将本次增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１

、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决定向全资子公司山丹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２

，

９００

万元， 增资后该公司

注册资本由

１

，

１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山丹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兴保，注册资本：

１

，

１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马铃薯、菊芋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马铃薯、菊芋全粉、淀粉的收

购，加工，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６

，

８１７．２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６

，

６９７．４２

万元，资产负债

率

９８．２４％

，净资产

１１９．７９

万元；营业收入

１

，

４６６．４１

万元，净利润

－４０．３９

万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增资目的

马铃薯产业是公司培育的重点产业之一，目前拥有原原种繁殖、种薯商品薯生产、全粉

加工等产业基地，马铃薯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公司拟通过增资，扶植马铃薯产业发展，进

一步提高马铃薯全粉产品生产质量，提高马铃薯深加工及产品销售能力，增强该产业的规

模及经济效益。

２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事项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建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琳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张琳

公司负责人张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琳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８８５，６２７，７６４．４６ ９０９，５４２，５９９．２４ ９０９，５４２，５９９．２４ －２．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５７９，９５６，０４６．４６ ５４９，０２８，８４０．７６ ５４９，０２８，８４０．７６ ５．６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２，３０１，６８７．０９ ５４，４３８，５６１．８３ １９，３６４，８９４．１３ －４０．６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１，０５３，５３５，０８４．２２ １，３４２，６６４，７１５．２０ ５９８，６１５，８８４．８２ －２１．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５，０９４，８７７．７７ ５１，１９５，１６８．８９ ６，１０９，８１９．７１ －３１．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６，６７５，５４８．３１ ４６，８３２，１５２．５７ ２，００４，９４２．５８ －２１．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５０ ８．３０ ０．３６

减少

１．８０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０．２０４２ ０．０２９２ －３１．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０．２０４２ ０．０２９２ －３１．４４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９，７１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５０．９８ １２７，８１２，１６８ ３１，４８７，７７０

质押

１０２，０６４，２００

山东海川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４２ ６，０６１，７８５ ６，０６１，７８５

无

青岛鑫融发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０４ ２，５９６，３６８ ２，５９６，３６８

无

张建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２ １，５６４，９６１ ０

无

苏小群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７ １，１６９，８８８ ０

未知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７ ９２９，２６０ ０

未知

郭岩松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９１３，４００ ０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八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４ ８４４，６０７ ０

未知

魏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７８５，８４４ ７８５，８４４

无

许小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７７０，４３５ ７７０，４３５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山东鲁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３２４，３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６，３２４，３９８

张建华

１，５６４，９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６４，９６１

苏小群

１，１６９，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６９，８８８

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２９，２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９，２６０

郭岩松

９１３，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３，４００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八

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８４４，６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４，６０７

崔树华

７６１，７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１，７３３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金狮

１０９

号资金信托

合同

６７０，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０，６９９

刘虹

６４２，０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２，０２８

戴艳霞

６２４，２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４，２９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建华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

其他自然人股东与公

司大股东鲁锦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合并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２１．４５％

，是因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了山东新华锦

水产有限公司和新华锦集团山东海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以及国际市场下滑导

致的年度销售收入减少。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３１．４５％

，是因本报告期销

售收入下降导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发出会

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公司董事

张建华、王小苗、徐安顺、独立董事徐胜锐、吴刚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 董事王虎勇因公出

差委托董事王小苗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宋焱因故不能到会，委托独立董事徐胜锐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张建华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经营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和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提交下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因本公司常年聘请的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恒信”）与中天运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运”）合并，根据天恒信与中天运签订的合并协议，合

并后天恒信的相关业务并入中天运。 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及相关服务的团队不变，负责人不

变（详见公司

１０

月

３１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公告）。

本议案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华锦纺织有

限公司与巴布豆（中国）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拟就品牌、业务方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详见

公司

１０

月

３１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３－０３６

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新华锦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常年聘请的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恒信”）以及中

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运”）发来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通知函》

获悉：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

的通知》精神，推动会计事务所做大做强，不断提升事务所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根据天恒信与

中天运签订的合并协议，天恒信总部与中天运进行了合并。合并后天恒信的相关业务并入中

天运，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团队不变，负责人不变。

中天运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在国家工商局注册成立，拥有健全的执业资格和资质，具备为

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 在中注协“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所排名”中，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行业排名分别为第

２４

位，第

２２

位，第

２０

位。

为保持本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经公

司审计委员会十届一次会议提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十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拟定，原

由天恒信负责的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审计工作，将由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继续履行。该事

项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天恒信为本公司服务的团队在历次财务

审计过程中表现出了良好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 聘任中天运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审计机构有

利于保持本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中天运

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 同意原由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的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审计工作，将由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并同意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号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山东新华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华锦纺织

＂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巴布

豆（中国）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巴布豆中国

＂

）系巴布豆品牌“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ＢＤＯＧ ／

ＢＯＢＤＯＧ

”及图形商标的合法拥有者。 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就品牌、业务方面的长远合作进行探讨，并达成如下协议：

１

、战略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在品牌、资金、研发、营销方面的优势，联手开发婴幼

童服装的中国大陆的市场。

２

、业务拓展合作：新华锦纺织和巴布豆中国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将在“巴布

豆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ＢＤＯＧ／ＢＯＢＤＯＧ

品牌”婴幼童纺织服装类产品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线下实体渠

道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二、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新华锦纺织作为全资子公司，与巴布豆中国进行长期战略合作，将共同探索婴童纺织服

装在中国商业发展新模式：一是新华锦纺织将由传统内贸代工经营模式向品牌经营转变，二

是将新华锦纺织在婴童服饰多年积累的产品知识、生产管理、贸易人才等资源可以通过与巴

布豆品牌的联姻，实现共赢。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号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发出会议通

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

了本次监事会会议。会议由监事长钟蔚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经营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和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因公司常年聘请的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天恒信”）与中天运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运”）合并，根据天恒信与中天运签订的合并协议，合并

后天恒信的相关业务并入中天运。 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及相关服务的团队不变，负责人不变。

本监事会认为天恒信团队在公司历次财务审计过程中表现出了良好的业务水平和职业

道德，同意报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